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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本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的相關規定，董事會已共同推舉執行董事連照菊女士在董
事長空缺期間代為行使董事長相關職權，期限自 2026年5月8日曾先生辭任生效起
至本公司選舉出繼任董事長之日止。

承董事會命
昆明滇池水務股份有限公司

連照菊

執行董事

中國，昆明，2026年5月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昌勇先生及連照菊女士；非執行董事徐景
東先生、成怡靜女士及高媛女士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查貴良先生、付繼芳女士及
陳浩華博士。


